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出、 

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

华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出、

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情况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

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3]593 号）核准，公司于 2013 年 5 月通过非公开

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股票 29,886,607 股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3.60 元/股，募集资

金总额为人民币 1,004,189,995.20 元，扣除总发行费用人民币 18,851,332.54 元，

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5,338,662.66 元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



鉴于智能建筑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实现预计效益，节余募集资金

13,854.30 万元（含利息）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将智能建筑项目节余募集资金（含利息）用于另一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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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楼  瑜           任绍忠 


	二、保荐机构意见



